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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培正学院文件

培正综〔2026〕21号

广东培正学院

关于公布校内科研机构名单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建设，提升我校科研能力

与水平，根据《广东培正学院校内科研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培正综〔2021〕23 号）要求，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决

定成立“AI 智慧教育工程中心”等 2 个校级科研机构。现予以公

布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序

号
部门

机构

负责人
申报机构名称

考核

评估期

级别

（校级/院级）

类型

（实体/非
实体)

1
数据科学与

计算机学院
李一波

AI智慧教育

工程中心

2026.1-

2028.12
校级 实体

2 经济学院 张 平
湾区数字经济创

新发展研究中心

2026.1-

2028.12
校级 非实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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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机构负责人按照要求完成项目研究工作。

广东培正学院

2026年 4月 16日

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。

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2026年 4月 16日印发


